
 1 

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扬州广硕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一、股权转让概述 

（一）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新城”）是公司控股子

公司，注册资本 20,408.16 万元，公司出资 10,408.16万元，持股比例为 51%；

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泰达”）为南京新城控股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南京新城出资 5,500万元，持股比例为 55%；扬州广

硕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广硕”）为扬州泰达全资子公司，注

册资本 33,712.00万元，扬州泰达出资 33,712万元持股比例为 100%。如下图： 

                 

          5 51%                        55%                     100%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下属控股子公司扬州泰达为扬州市广陵新城

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广陵城建”）和扬州市广陵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陵投资”）委托代建项目的投资建设主体。根据《信息服务产业基地

二期项目委托投资建设运营协议》（以下简称“《委托协议》”）有关条款，信息服

务产业基地二期项目（以下简称“产业基地二期”）已符合结算条件。 

扬州广硕是扬州泰达全资子公司，是承载产业基地二期报建手续的主体。为

办理产业基地二期相关手续，广陵城建和广陵投资指定扬州市广江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江公司”）收购扬州泰达所持的扬州广硕 100%股权。 

（三）截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作为产业基地二期报建手续的主体，扬州

广硕资产中主要构成是长期应收款 48,639.21 万元，系广陵投资应付的产业基地

二期委托投资建设运营结算款，其中土地费用为 2,405.26 万元，建设成本为

39,525.09万元，项目管理费及固定收益为 6,708.86万元。根据《委托协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京新城 扬州泰达 扬州广硕 泰达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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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至 2013年，扬州泰达已确认了全部项目管理费及固定收益；负债中主要

是其他应付款，其中应付扬州泰达 17,570.54万元。扬州泰达已如期实现受托投

资建设运营产业基地二期经营目标，本次股权转让是按照《委托协议》履行产业

基地二期受托投资建设的移交手续。 

扬州泰达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江苏银信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以2013年10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扬州

广硕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根据《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拟转让扬州广

硕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苏银信评报字

【2013】第204号）的评估结论，扬州广硕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33,647.72万元。 

（四）经双方协商确定，扬州泰达拟以33,647.72万元的价格转让扬州广硕

100%股权给广江公司，并约定扬州广硕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四个月内向扬

州泰达支付应付账款17,570.54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预计获得收益1.47万元。扬州广硕股权转让后，扬州泰达将不

再持有扬州广硕股权。 

（五）本次股权转让经 2014年 1月 20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认为：该事项的决策、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股权转让交易过程公平公证，定价公允 

合理，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和相关营业利润不会有较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则》有关规定，本次股权

转让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全权办理本次股权

转让的相关事宜。 

二、股权收购方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1. 名称：扬州市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 住所：扬州市广陵区扬州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内信息大厦 12楼 

3.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国有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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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定代表人：王早东 

5.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6. 营业范围：自有资产经营管理和投资；资产收购；不动产的租赁、维护；

物业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商务信息服务。 

7.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资产总额 38,925.61 万元，负债总额 20,100.00

万元，净资产为 18,825.61万元，净利润为-1,174.39万元。 

（二）广江公司与本公司及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转让股权的基本情况 

（一）扬州广硕基本情况 

1．名    称：扬州广硕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年 5月 17日 

3．法定代表人：谢恒义 

4．注册资本：33,712万元人民币 

5．实收资本：33,712万元人民币 

6．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7．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凭资质经营）；一般经营项目：

信息产业投资，通讯设备、通信电缆销售；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管理、物业

管理；实业投资、产业咨询策划；国内国际招商；房地产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许可经营范围应取得许可后经营） 

8．历史沿革：扬州广硕由扬州泰达于 2010 年发起设立，2010年 5月 17日

在江苏省扬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初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2010 年 8 月增资 28,712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实收资本为 33,712 万元人民币，

股东为：扬州泰达实缴出资额 10,0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29.66%、北方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实缴出资额 23,712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70.34%；

根据扬州泰达与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7 月签订的“江苏扬州信息

服务产业基地项目（二期）融资合作协议”，扬州泰达于 2012 年 1 月收回信托

给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扬州广硕 70.34%的股权，收购金额为

27,980.16元,收购后，扬州泰达持有扬州广硕 10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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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扬州广硕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

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公司不存在为其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以及其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10．扬州泰达成立于 2007年 3月 27日，注册资本 10,000万元，注册地扬

州市广陵区。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一般经营项目：市政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置业、建筑材料（不含水泥、黄沙、石子）销售；工程管理、物

业管理、不动产商业经营、实业投资、咨询策划、国内贸易、国内国际招商服务。 

（二）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

动产生

的现金

流量净

额 

2012年 36,110.81 2,583.43 33,527.38 29.72 -1,99.66 -2,01.43 -9.22 

2013年 

10月 
51,220.09 17,573.84 33,646.25 0 118.86 118.86 -1.56 

（三）评估结论及定价方式 

江苏银信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接受扬州泰达的委托，对扬州广硕股

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苏

银信评报字【2013】第204号《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拟转让扬州广硕信息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采用的方法为资产基础法（成本法），评估范围包括扬州广硕的全

部资产及负债，具体包括：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评估基准日为2013年10月31

日。经评估，扬州广硕100%股权的评估结论如下：资产账面价值51,220.09万元，

评估值51,221.56万元，评估增值1.47万元，增值率0.003%；负债账面价值

17,573.84万元，评估值17,573.84万元，评估增值0.00万元，增值率0.00%；股

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33,646.25万元，评估值33,647.72万元，评估增值1.47万元，

增值率0.004%。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2,580.88 2,582.35 1.47 0.057 

非流动资产 48,639.21 48,639.21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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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0.00 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0.00 0.00 0.00   

      长期股权投资 0.00 0.00 0.00   

      投资性房地产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0.00   

      在建工程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0.00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48,639.21 48,639.21 0.00 0.00 

资产总计 51,220.09 51,221.56 1.47 0.003 

流动负债 17,573.84 17,573.84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7,573.84 17,573.84 0.00 0.004 

股东全部权益 33,646.25 33,647.72 1.47 0.00 

根据上述评估结论，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扬州泰达转让扬州广硕100%

股权给广江公司的转让款为33,647.72万元。 

四、拟签署协议主要内容 

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各方 

甲方：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乙方：扬州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扬州广硕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二）转让股权 

本协议所称“转让股权”系指甲方所持有的扬州广硕 100%股权。 

1.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即不再拥有“转让股权”，并按本协议的条件及

价款完全地将“转让股权”的全部权利及义务转让予乙方。 

2.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即取得“转让股权”，并按法律、法规和扬州广

硕章程的规定享有甲方对“转让股权”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并承担全部义务。 

3. 在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到账 2 亿元（大写：贰亿元整）后三日

内，甲方、扬州广硕应配合乙方办理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三）股权转让价款与支付 

1. 根据苏银信评报字【2013】第 204 号《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拟转

让扬州广硕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甲、

乙双方同意：本协议所指“转让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33,647.72



 6 

万元（大写：叁亿叁仟陆佰肆拾柒万柒仟贰佰万元）。 

2. 乙方在本协议生效后二个月内向甲方支付上述 33,647.72 万元（大写：

叁亿叁仟陆佰肆拾柒万柒仟贰佰万元）。 

    （四）关于扬州广硕对甲方的应付账款的处理 

截止 2013年 10月 31日，扬州广硕对甲方有应付账款 175,705,401.83元（大

写：壹亿柒仟伍佰柒拾万伍仟肆佰零壹元捌角叁分），扬州广硕在本协议生效后

四个月内向甲方支付上述应付账款。 

（五）生效及其它 

本协议自甲、乙、扬州广硕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本次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六、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因扬州广硕是为产业基地二期报建手续而设立的承载主体，故本次以其为标

的股权转让，是按照《信息服务产业基地二期项目委托投资建设运营协议》履行

扬州泰达与广陵城建、广陵投资关于产业基地二期受托投资建设的移交手续。 

扬州泰达已经按照《信息服务产业基地二期项目委托投资建设运营协议》结

算了产业基地二期受托投资建设的全部收益。 

本次股权转让获得收益1.47万元。股权转让完成后，扬州广硕将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和相关营业利润不会有较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三）《扬州广硕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华 

寅五洲津审字[2013]1058 号）；《扬州广硕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华 

夏会专审［2013］3-032 号）； 

（四）《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拟转让扬州广硕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股权项目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苏银信评报字【2013】第 204 号）； 

（五）扬州市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11 月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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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信息服务产业基地二期项目委托投资建设运营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1 月 21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